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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称 ， 我国现有央

企

155

家。 去年年报显示，

包括中国神华、 中国石油、

中国石化 、 工商银行 、 中

国银行 、 中海油服 、 西部

矿业等央企在内 ， 高管年

薪

2006

年以来均超越民企

（《市场报》

7

月

7

日）。

如果 报 道 内 容 属 实 ，

这确实是一个令人诧异的

现象 。 这反映出央企高管

年薪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

这几年来都在呈倍数增长，

到

2006

年时间点终于全部

超过了民企。 而

2006

年以

来 ， 正是社会对收入分配

不公意见最大 ， 对其改革

呼声最高的阶段 。 特别是

对于国企内部存在的高管

年薪过高问题 ， 社会反响

很大 。 这期间 ， 国资委等

部门都出台了许多限制政

策 ， 比如 ： 规定高管年薪

不能超过一般职工平均工

资的

13

倍， 同时， 与当地

职工平均收入水平也做了

一些比例限制等 。 特别是

出台了许多与其绩效挂钩

的薪酬制度等 。 但实际情

况是 ， 越强调 、 越限制 ，

央企高管年薪越高。

央企高管年薪越管理

越失控 ， 集中表现在三个

方面 ： 一是央企高管年薪

动辄数十万 、 数百万甚至

上千万以上 ， 而大多数员

工月工资一两千元 ， 差距

高达上万倍。 二是

2006

年

以来央企高管年薪令人惊

讶地全部超过了民企高管

年薪水平 。 三是与绩效挂

钩基本流于形势 。 以中国

神华为例，

2007

年

16

位高

管年薪共

2404

万元， 平均

每人

150.25

万元 ， 超过百

万元的高管年薪

8

位 ， 而

两位副总裁郝贵和王金力

年薪均为

304

万元 ， 是整

个能源行业年薪最高的高

管。 而

2007

年综合毛利率

却比

2006

年下降了

2.36%

。

利润下降 ， 高管年薪却增

加， 真是咄咄怪事。

当然 ， 对于央企高管

年 薪 应 不 应 该 超 过 民 企

（同类行业相比较） 不能一

概而论 。 现有央企

155

家

大多都是规模大 、 实力雄

厚的企业 ， 许多都是民营

企业不能相比的 。 管理这

么大的企业 ， 高管的付出

肯定很大 。 从这个角度上

说 ， 给予高管具有竞争力

的薪酬待遇 ， 对于留住人

才， 管理好企业都有好处。

但是笔者认为，在同类

行业中，规模相差不大的企

业里，央企高管年薪一般不

应超过民企。 一是高管的选

拔差异很大。 央企高管一般

是政府任命的，而民企经理

人一般是通过市场化选拔

的，并且其薪酬提前就通过

谈判说定了。 二是责任不一

样。 民企经理人责任要大的

多， 老板是让其来赚钱的，

否则 ， 随时都可能丢掉饭

碗。 更为严重的是，社会经

理人 “前途 ”的不确定性很

大，这也是美国给予职业经

理人高薪的重要原因。 而央

企高管的老板是国家，国企

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所有

人约束缺位，至今也没有解

决好这个问题。 因此，央企

高管的责任相对小一点，并

且对自己的未来有非常确

定的预期。 央企至今还在沿

用行政级别， 企业亏损了，

央企高管可以溜走去行政

部门工作；央企高管在企业

赚钱赚腻后，可以再到行政

机关做官。 三是经营难度不

一样 。 民企完全是市场化

的，完全在市场里打拼。 而

央企背靠国家，许多都是垄

断性或者相对垄断的企业，

有些经营亏损还可以向国

家伸手要补贴。 这些都是民

企望尘莫及的。 四是央企毕

竟是国家的，说到底是全国

人民的，在我国分配不公的

状况下，央企高管年薪越来

越高，与内部职工以及社会

差距越来越大，起了一个非

常坏的带头作用。

我们注意到 ， 为加强

央企收入分配管理 ， 国资

委启动了企业工资总额预

算管理改革事宜 。 希望对

于央企高管年薪过高问题，

与内部职工以及社会差距

越来越大问题 ， 以及所有

央企高管年薪都超过民企

问题 ， 一定要引起国家有

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 要站

在解决收入分配不公 、 改

革收入分配制度的高度来

对待这一问题 ， 要有实质

性举措和实质性进展 ， 再

也不能 “只听雷声响 ， 不

见雨下来” 了。

央企高管年薪不应超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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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上海市公安局

7

月

7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袭

警案的案发原因： 杨佳

2007

年

10

月短期来沪期间， 因骑

一辆无牌无证自行车途经闸

北时被闸北警方盘查。 此后，

杨佳多次投诉，并向公安机关

提出相关赔偿要求无果，直至

惨案发生 （《人民日报》

7

月

8

日）。

7

月

1

日，犯罪嫌疑人杨

佳携带作案工具至闸北区政

法办公大楼，实施故意杀人犯

罪行为， 致

6

名公安民警死

亡，

3

名民警和

1

名保安员受

伤。这起建国以来上海市最严

重的袭警事件发生后，对于凶

手作案动机坊间也流传种种

猜测。 及时公开案件相关信

息，对于满足公众需求，回击

不实谣言， 稳定社会秩序，无

疑将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该

案由上海警方出面发布案发

原因，显然并不妥当。

公安机关是国家行政机

关的重要组成部分，警方发布

的信息当然具有一定的权威

性。但这起案件的特殊之处在

于，杨佳与警方此前的“纠葛”

是该案诱因；杨佳的行凶报复

的对象也是上海当地的公安

部门本身。 在此情形下，人们

就不能不对上海警方能否客

观公正地查明并公布杨佳袭

警的动机心存顾虑。

犯罪动机是产生直接故

意的源泉，它不仅确定犯罪目

的， 而且促使危害结果的实

现。由于犯罪动机的性质直接

反映行为人主观恶性程度的

大小，因而是决定社会危害性

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对量刑

具有重要意义。 本案中，犯罪

嫌疑人杨佳经过精心预谋，持

刀闯入公安机关办公场所，暴

力袭警分别杀死杀伤多名民

警， 手段残忍后果极为严重，

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其行为

构成故意杀人罪自无疑义。但

同一性质的犯罪，犯罪目的相

同，其犯罪动机也可以各种各

样。即使对杨佳涉嫌犯罪的事

实认定无误，如果对其犯罪的

主观方面认定有误，仍会影响

以后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对案

件的公正处理。

日前，上海市检察院第二

分院以犯罪嫌疑人杨佳以涉

嫌故意杀人罪依法批准逮捕。

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我国的检

察机关一方面要严厉打击各

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另一

方面还要依法监督司法工作

人员公正履行职务，维护社会

主义法治尊严和社会公平正

义。 因此，袭警案的动机不能

由警方来“自说自话”，应该有

一个客观、具有公信力的“权

威发布”，笔者认为，这也是检

察机关义不容辞的职责。


